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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民用航空局飞行标准司 

 咨询通告 
 编    号：AC-145-XXX 

颁发日期：XXXX 年 XX 月 XX 日 

批 准 人： 

标题：            航空器拆解项目的申请和批准 

1．依据和目的 

本咨询通告依据 CCAR-145第 18条（g）制定，目的是规范对航空

器拆解单位的管理，确保航空器拆解件返回使用的可控性，防止因使用

不合格航材对飞行安全的影响。 

本咨询通告不涉及航空器拆解相关的进出口及环境保护要求，但航

空器拆解单位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、生态环境部、海关总署

等部门的适用法规要求。 

2．适用范围 

本咨询通告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，专业开展航空器拆

解业务，并计划向中国航空运营人提供拆解件返回使用的单位。 

    如航空器拆解业务不以向中国航空运营人提供拆解件为目的，则不

适用于本咨询通告，仅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、生态环境部、海

关总署等部门的适用法规要求。 

3．撤销 

无。 

4．说明 

随着民用航空业的发展，退役航空器数量呈逐年上升的趋势。如何

处理退役航空器，在避免对生态环境带来破坏的同时，开发其剩余价值，

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重视，并逐步形成了退役航空器商业回收、再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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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专业拆解行业。航空器拆解也成为了民用航空器从设计、制造到使用、

退役完整产业链中必不可少的最后一环。 

开发退役航空器的剩余价值除了传统的废品回收和转作他用外，也

包括从退役航空器上拆解一些可返回使用的部件回收后再销售使用。从

退役航空器拆解部件，除了与航空器退役前的状态有关外，正确拆解航

空器部件也至关重要，因此，国际上各民航局都对这种活动不同程度地

开展管理，以保证拆解航空器部件状态可控，确保其返回使用后不会对

飞行安全产生影响。 

我国 2009年开始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》明确，

在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前提下，允许和鼓励对废旧产品进行拆解

或者再利用。这为鼓励和推动航空器拆解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提供了机

遇，政府部门也通过内部协调，明确了各自职责。民航局作为民航飞行

安全的主管部门，责无旁贷地负责制定航空器拆解部件返回使用的要

求，商务部、生态环境部、海关总署等部门则按其职责分别负责航空器

拆解业务中涉及的进出口及环境保护要求。 

从航空器部件拆解工作来看，如以返回使用为目的，其拆解过程和

要求与一般维修中的拆件无异，尽管不是完整的航空器维修活动，但本

质上属于维修活动。因此，此类航空器拆解单位可按照 CCAR-145部的

要求管理，并可把航空器拆解工作归类于第 18 条（g）“民航局认为合

理的其他维修工作类别”。 

本文件即是对航空器拆解单位如何按照 CCAR-145 部要求申请批

准提供指导，并明确了适用特殊要求。 

5．申请和批准 

5.1 航空器拆解单位应当按照其拟开展业务的地点，向所在地区管理局

以“航空器拆解”项目提出申请，并注明计划开展拆解业务的制造厂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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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型系列。 

注：鉴于“航空器拆解”项目的特殊性，不能被其他维修工作类别

所自动涵盖，因此，即使某一维修单位具备航空器机体项目的高级别维

修能力，但如计划开展航空器拆解业务，也需申请“航空器拆解”项目。 

5.2 航空器拆解单位的一般要求同其他国内维修单位，但应当充分考虑

适用于航空器拆解项目的适用性，并在以下方面特别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针对航空器拆解工作编制的手册，除符合 CCAR-145部第 30

条的适用要求外，还应当包含本咨询通告第 6、7 段的管理要求。如航

空器拆解单位还申请了航空器拆解之外维修项目的批准，上述手册应当

与其它维修项目的《维修管理手册》分开编制。 

（2）授权签署《航空器拆解件挂签》的人员应当持有航空器维修

人员执照，并至少具备一个同类机型的签署和维修工作经验，经过所从

事拆解具体机型的培训。 

（3）对拟返回使用的每一个拆解部件，由上述第(2)段中规定的授

权人员签发《航空器拆解件挂签》（样例见附录）； 

（4）航空器拆解单位应当建立航空器拆解部件登记管理系统，对

每一个《航空器拆解件挂签》进行登记管理。 

注：《航空器拆解件挂签》仅意味着拆解工作符合标准。除本文件

第 8段所述的特殊情形外，拆解件必须由经批准的维修单位维修和签发

AAC-038表《批准放行证书/适航批准标签》后才能返回使用。 

5.3 航空器拆解单位在通过所在地区管理局组织的审查后，应当在《维

修许可证》注明机体维修，并在《许可维修项目》中注明实际批准的具

体机型系列。举例说明如下： 

《维修许可证》： 机体维修 

《许可维修项目》： 地点：B737-300/400/500拆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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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航空器拆解要求 

6.1 航空器拆解单位首先应当根据航空器注销登记证明和履历文件核实

其来源，并在确认符合如下原则后方可开展拆解工作： 

（1）直接从民航运行中退役的航空器，并且在运行期间未经历过

造成航空器报废的严重事故。如事故造成航空器部分系统报废，需经过

修复并恢复了其适航性。 

（2）从民航运行中退役后封存的航空器，并未经历过水浸、火烧

等灾害情况。 

注：不符合上述原则的航空器，航空器拆解单位可开展其他目的的

拆解，但不得拆解部件返回使用。如航空器在运行期间经历过非严重事

故，则必须已经完成了事故调查，并由责任调查部门正式发布了《事故

调查报告》。 

6.2 航空器拆解工作应当在完成所有拟返回使用部件拆解后，再开展其

他目的的破坏性拆解工作，并通过工作区域的隔离或明显标示实施有效

控制。 

6.3 在拟返回使用的部件拆解后，应当按照相应持续适航文件的要求予

以适当保护，由拆解人员完整填写部件信息，并由上述 5.2条第(2)段中

规定的授权人员核对后签发《航空器拆解件挂签》。部件信息应当至少

包括如下内容： 

（1）名称、件号/型号、制造厂家、制造序号；  

（2）安装部位； 

（3）如有铭牌，应当注明并附铭牌照片； 

（4）如时寿件，应当注明并根据航空器履历文件确认的时寿信息。 

注：对于没有序号或时寿信息不能确定的部件，不得允许返回使用。 

6.4 签发《航空器拆解件挂签》的拆解部件应当及时转移至隔离控制区

域妥善保存，并及时将信息录入登记管理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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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．航空器拆解件登记管理系统和公开信息平台 

7.1 航空器拆解单位应当建立在质量部门控制下的拆解件登记管理系

统，并符合如下要求： 

（1）登记本单位所拆解的所有航空器信息，至少包括机型、生产

序号、退役前国籍登记号、适航证编号和颁发民航当局，并附注销登记

证明复印件。 

（2）能完整记录并展示从某一航空器上拆下并拟返回使用的所有

部件信息。 

（3）登记每一拟返回使用部件的部件标识信息，并附部件标识或

铭牌照片、《航空器拆解件挂签》复印件。 

7.2 对于某一架航空器的上述登记信息，拟返回使用部件的拆解工作一

经完成应当立即冻结，防止随意更改。 

7.3 航空器拆解单位应当将登记拟返回使用航空器部件的信息，发送至

民航局认可开展航材分销商评估的协会组织指定的公开信息平台后，方

可对外销售。 

    注：上述协会组织，如果在中国境内，应是经国家民政部正式批准

成立的行业社团法人机构；如果在中国境外，应当是所在国家或地区民

航当局认可的协会组织。 

7.4 航空器拆解件销售后，航空器拆解单位应当及时在上述公开信息平

台如实填报购买方信息，包括购买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、联系地址和联

系方式。 

8．允许航空器拆解件直接返回使用的特殊情况 

8.1 在同时满足下述情况下，拆解航空器的部件可直接返回原航空运营

人使用： 

（1）航空器在原航空运营人运行期间直接退役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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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部件在原航空运营人的监控下拆解 

（3）返回部件直接由原航空运营人按照其规定挂签。 

8.2 航空器拆解单位应当记录上述直接返回原航空运营人使用部件的信

息，并保存航空运营人挂签的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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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．航空器拆解件挂签样例 

  正面： 

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单位标志） 

航空器拆解件挂签 

部件信息： 

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件号/型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制造厂家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__ 

制造序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是否有铭牌：□无  □有 

是否有寿命：□无  □有 

          具体时寿信息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拆解自航空器： 

退役前运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机型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国籍登记号：____________   

制造厂家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______ 

制造序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拆解实施单位： 

名称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地点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CCAR-145 维修许可证编号：_____________  _________________ 

 

签署批准人： 

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签名：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

航空器维修人员执照编号：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

签署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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背面： 

 

 

 

（单位标志） 

航空器拆解件挂签 

 

声明： 

 兹声明此部件来源真实可靠，并且没有经历过： 

    • 严重事故； 

    • 浸入盐水或暴露在其他腐蚀性介质； 

    • 过热或其他形式的极限应力作用; 

    • 军用或其他非民航运营使用。 

 

 

使用者职责： 

本文件仅意味此部件的拆解工作符合经批准的标准，但不代表可

以直接安装到有关航空产品上使用。使用者应当确保此部件按照经批

准的标准维修并放行后方可使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